剑阁县义兴镇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专家意见

	姓名
	冷天利
	工作单位
	乐山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分站

	职称
	高级工程师
	

	专家库在库编码
	CSZ-ST060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和《生产建设项目 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等相关规定，于2025年10月22日对剑  阁县义兴镇人民政府建设的《剑阁县义兴镇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表》进行了技术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如下：
剑阁县义兴镇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位于广元市剑阁县义兴镇人民政府  西北侧，地理坐标东经105°24'19.5388"、北纬31°53'39.8717"。项目建设性质为  新建、建设类项目，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总用地面积0.05hm²(493.23m²),建  筑面积1330m²,均为地上建筑面积，容积率2.70,建筑密度53.40%,绿地率20%。 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干部周转房1栋(38套),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及居住设备购置。
项目总占地面积为0.05hm²(493.23m²),均为永久占地。其中建构筑物工程 区0.03hm²,硬化工程区0.01hm²,绿化工程区0.01hm²,占地类型为林地、其他 土地。项目挖方总量为0.09万m³(其中表土剥离0.01万m³),填方总量为0.09 万m³(其中表土回覆0.01万m³),无借方，无余方。
[bookmark: _GoBack]2022年1月，项目取得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  于审批剑阁县义兴镇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剑发改  发〔2022〕14号〕。2022年4月，四川红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本项目的施  工图设计。2022年7月，本项目开工建设。2022年8月，项目取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电子监管号：5108232022A02659,编号：  5107012022009,剑阁县人民政府划拨本项目建设面积493.23m²。2022年12月， 项目取得《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调整剑阁县义兴镇  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规划用地的批复》(剑发改发〔2022〕306号),同意将  原批复(剑发改发〔2022〕14号)文件中项目规划用地面积392平方米调整为项目 规划用地面积493.23平方米，原批复文件中的其余内容不变。
项目总投资480.7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382.18万元，资金来源为向上争




	取及县财政配套。据业主介绍，本项目已于2022年7月开工，2023年1月完工， 总工期为7个月。本方案为补报。
2023年1月，项目验收组开展了全面的分析评估工作。评估结果显示，主
体工程已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圆满完成了全部建设任务；工程实体质 量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技术资料齐全且规范；主要使用功能经过严格试 验，能够满足预期需求，不存在任何遗留质量问题。根据国家关于竣工验收的相 关规定，本项目主体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验收组一致同意交付使用。
方案报告表在修改时：
1、报告表里，进一步补充项目选址水土保持评价。
2、复核项目与水土保持法第27条的符合性对照分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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